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辦理期貨商業務員資格測驗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期貨商負責人及業務員管理規則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期貨商業務員資格測驗（以下簡稱本測驗）相關事宜，由本公會教育訓練委員會負責辦理。

	第三條
	參加期貨商業務員資格測驗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教育行政主管機關認可之高中或高職以上學校畢業者。

二、普通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及格者。

	第四條
	本測驗應試科目如下：
一、共同科目：金融市場常識與職業道德（總分一百分）。

二、專業科目：
（一）期貨交易法規（總分一百分）

（二）期貨交易理論與實務（總分一百分）

專業科目測驗題型為選擇題，其中期貨交易法規五十題，期貨交易理論與實務一百題。

已取得辦理共同科目測驗單位之共同科目合格證明且在有效期間者，免重複應試。

	第五條
	本測驗及格標準：

一、共同科目須達七十分以上為及格。

二、專業科目總成績須達一百四十分以上為及格，但各該科成績低於六十分者，即屬不及格。

	第六條
	參加本測驗取得專業科目成績及格者，由本公會委託測驗機構核發期貨商業務員專業科目測驗合格證明。

參加本測驗取得共同科目成績及格者，由測驗機構核發共同科目測驗合格證明，其效力並自測驗及格日起五年內有效。

	第七條
	本測驗由本公會委託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辦理，其委託事項及嗣後變更委託之事項，應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後實施。

	第八條
	本測驗得分區同時舉行，有關測驗日期、時間、應考科目、應考範圍、及格標準、分區方式、命題及閱卷之研議、合格證書之核發及其他相關應注意事項，委由測驗機構於測驗簡章中訂定之。

前項測驗簡章內容之訂定及變更，由測驗機構於每次舉辦測驗前送交本公會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後實施。

本測驗及合格證明文件之製發，委託測驗機構辦理，其委託及嗣後變更委託事項，應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後施行。

	第九條
	本辦法經本公會理事會通過並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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